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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民高中收據
	領款人姓名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
	領款人服務單位及職稱
	
	領款人
聯絡電話
	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時間
	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至    時    分

	費用別
	授課鐘點費(外聘)   講座鐘點費(外聘)
授課鐘點費(內聘)　 講座鐘點費(內聘)
鐘點費     出席費  
演講費     諮詢費
其他__________________(寫明費用所屬性質)

	計算方式
	           元/每小時*           總時數

	費     用
	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	交通費
	新台幣    仟    佰    拾    元整(高鐵及計程車須檢附收據)  起訖地點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應付金額
	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	代扣稅額
[bookmark: _GoBack](≧90,501)*0.05
	

	代扣補充保費
(≧29,500)*0.0211
	

	實付金額
	新台幣      萬      仟      佰      拾      元整

	學校負擔補充保費 (2.11%)
	

	戶籍地址
(請詳填)
	      市（縣）        區（鄉、鎮、市）        里（村）   鄰
          路（街）     段   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

	銀行帳號
	□郵局：局號                  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銀行：            銀行            分行  帳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＊匯款將內扣銀行轉帳手續費用。

	收據日期
	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



